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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財產權人不明著作利用之許可授權及使用報酬辦法 

中華民國 99年 9月 24日經濟部經智字第 09904605970號令訂定發布 

 

第 1 條 

本辦法依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申請許可授權者，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欲利用之著作樣本。 

前項第二款之著作樣本，如因著作樣本龐大、易損、昂貴或其他特殊情形，確實

不便或不能繳交者，得敘明理由，並以該著作之詳細說明書、四面、五面或六面

攝影圖說或其他代替物為之。 

 

第 3 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之申請書，應記載下列事項，由申請人或其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一、申請人姓名或名稱、出生或設立年、月、日、住所或居所；申請人為法人者，

其代表人之姓名。 

二、由代理人申請者，其姓名或名稱、住所或居所；代理人為法人者，其代表人之

姓名。 

三、欲利用之著作之種類、名稱、內容及其著作財產權人、著作人姓名或名稱。但

不知被利用之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著作人姓名或名稱者，不在此限。 

四、欲利用著作製作文化創意產品之說明。 

五、使用報酬計算之說明。 

六、已盡一切努力之說明。 

七、欲利用之著作已公開發表之說明。 

前項第五款之說明應包括下列各款： 

一、市場上已利用其他同類著作所支付之使用報酬。 

二、欲利用之著作之利用範圍。 

三、利用人就其文化創意產品交易時預定之對價或其他收益方式。 

四、欲利用之著作之利用次數、期間。 

五、欲利用之著作於申請人所欲製作之文化創意產品中所占之比例。 

六、其他經著作權專責機關指定之應說明事項。 

第一項第六款之說明，至少應包括下列各款： 

一、申請人向相關著作權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查詢原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之姓名或名

稱、住所或居所及相關訊息，經該團體或機構回覆無法得知所欲查詢之內容，

或自其接獲查詢文件日起經過三十日無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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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人已登載新聞紙或以其他適當方式公開尋找著作財產權人或相關訊息，自

登載或以其他適當方式公開日起經過三十日無回應。 

前項第二款之登載或以其他適當方式公開，應記載下列各款： 

一、申請人姓名或名稱、出生或設立年、月、日、住所或居所；申請人為法人者，

其代表人之姓名。 

二、查詢著作之種類、名稱、內容及其著作財產權人、著作人姓名或名稱。但不知

被利用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著作人姓名或名稱者，不在此限。 

三、已查詢之相關著作權人團體及其他機構之名稱、住所或居所及查詢日期。 

 

第 4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著作權專責機關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 

一、未依規定繳納規費。 

二、申請書未經申請人或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三、申請書應記載事項未記載或記載不完整。 

四、申請書記載事項與其檢附文件或著作樣本不符。 

五、其他得補正之情形。 

 

第 5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著作權專責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駁回申請案： 

一、申請事項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不符。 

二、著作權專責機關依前條規定限期補正，申請人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仍未齊備。 

 

第 6 條 

著作權專責機關許可授權者，應同時為使用報酬之核定，並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

在著作權專責機關網站公告。 

申請人未依前項核定之金額提存使用報酬者，不得利用許可利用之著作。 

 

第 7 條 

著作權專責機關辦理本辦法所定許可授權之申請時，仍應為必要之查證。 

 

第 8 條 

依本辦法所為之許可授權申請，應使用著作權專責機關指定之書表及格式。 

申請人提出之文件係外文者，應檢附中文譯本或節譯本。 

 

第 9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